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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業務－我們的策略」。

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估計，經扣除包銷佣金（不包括獎勵費（如有））及我們就全球發售應付的估
計開支後，我們自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為：

‧ 倘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約為796.6百萬港元，或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
使（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5.30港元，即建議發售價範圍的下限），則
約為925.1百萬港元；

‧ 倘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約為942.0百萬港元，或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
使（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6.20港元，即建議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
則約為1,092.4百萬港元；或

‧ 倘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約為1,087.5百萬港元，或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
行使（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7.10港元，即建議發售價範圍的上限），
則約為1,259.7百萬港元。

我們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作以下用途（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6.20港元
（即建議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及假設概無超額配股權獲行使）：

• 約56%或527.5百萬港元將按如下所述用於擴張我們的零售及分銷網絡：

－ 約28%或263.8百萬港元將用於自2014年至2016年期間在中國新設約
300間獨立門店；

－ 約15%或141.3百萬港元將用於自2014年至2016年期間在中國的商場
內設立約150間店中店門店；

－ 約13%或122.5百萬港元將可能用於收購黑龍江省、甘肅省及吉林省
以及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區域性通訊設備零售連鎖店。截至最後可行日
期，我們尚未訂立任何明確的收購協議或提出任何收購建議，亦未就
任何潛在收購事項物色到任何目標零售連鎖店，亦無就任何潛在收購
事項產生任何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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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4%或131.9百萬港元將用於償還銀行借貸，該等借貸的年利率介乎6.0%

至7.8%不等，將分別於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之間到期。該等借入資金乃
用作營運資金；

• 約9%或84.8百萬港元將用於升級我們的資訊系統以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經營
管理能力；

• 約7%或65.9百萬港元將用於升級現有門店及在中國設立新話務中心及新售
後服務系統；

• 約6%或56.5百萬港元將用於進行一系列多用途移動互聯網項目。請參閱
「業務－我們的策略－改進我們的O2O平台及進一步發展移動互聯網服
務」；及

• 約8%或75.4百萬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倘每股發售股份的發售價未最終釐定為本招股章程所述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則
上文所載各項用途的所得款項將按比例增加或削減（視乎情況而定）。

倘所得款項淨額不足以撥付上述用途，則我們擬透過多種途徑（包括營運所得現
金及銀行融資）募集短缺的資金。

倘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及倘適用法律及法規容許，則我們擬將所
得款項淨額存放於香港認可金融機構及╱或持牌銀行作為短期活期存款。




